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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文件中 国 化 工 环 保 协 会 

中石化联质发（2017）265 号 

 
 

关于组织申报 2017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 
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和《石油和化

工行业绿色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加快推动石油和化工行

业绿色发展，充分发挥先进企业在绿色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以下简称“石化联合会”）、中国化工环保协

会（以下简称“环保协会”）决定认定一批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以

下简称“绿色工厂”），评价一批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以下简称

“绿色产品”）。为做好 2017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

的申报和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凡符合《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绿色产品认定管理办法（试

行）》（附件 1）中申报条件的企业，均可申报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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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绿色产品的申报范围为复合肥料、水性建筑涂料、汽车轮胎和

农药乳油制剂企业。 

二、申报方式 

1、经专业协会、地方行业协会或大型集团公司推荐申报。 

2、自荐申报。 

三、有关要求 

1、企业自愿申报，申报、评审、认定工作不收取企业任何费用。

请专业协会、地方行业协会、大型集团公司组织推荐优秀企业参加申

报工作。 

2、申报绿色工厂企业请按照要求填写申报书（附件 2），申报绿

色产品企业请按照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开展自评价后填写自评

价报告（附件 3），并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前将纸版材料一式三份报

送至认定办公室，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hb_cpcif@163.com。  

3、管理办法和申报材料可从石化联合会和环保协会网站下载。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周波、吴刚、庄相宁 

电    话：010-84885227（带传真），010-84885718 

邮    箱：hb_cpcif@163.com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四区 16 号楼 500 室 

邮    编：100723 

附件： 

1.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绿色产品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2.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申报书; 

3.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自评价报告; 

4. 复合肥料、水性建筑涂料、汽车轮胎和农药乳油制剂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 

2017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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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绿色产品认定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

发展，做好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的认定工作，根据《工

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发展行动计

划（2016-2020 年）》，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的申

请、评审（评价）、认定和管理等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绿色工厂”，是指企业根据绿色发展理念，

在规划开发和生产运行等各环节，具备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

产清洁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特点的石油和化工类工厂。 

本办法所称的“绿色产品”，是指按照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理

念，遵循能源资源消耗最低化、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原则，设计开发

并生产具有无害化、节能、环保、低耗、高效等特性的产品。 

第四条  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的认定工作遵循科学、公正、公平、

公开原则。 

第五条  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认定的综合管理工作由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以下简称“石化联合会”）负责，具体的组织实施工

作由中国化工环保协会（以下简称“环保协会”）负责，对于通过认定

的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由石化联合会和环保协会共同发布、表彰。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环保协会设立绿色工厂、绿色产品认定工作办公室（以

下简称“认定办公室”），负责认定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制定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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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评审标准，组建专家委员会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七条  专家委员会是由行业知名专家组成的非常设机构，在认

定办公室的组织下负责开展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的评审工作。 

第三章  申报和认定条件 

第八条  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的认定每年组织一次。 

第九条  申报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的基本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职业伤害等事故。 

（三）“三废”达标排放。 

第十条  绿色工厂认定基本标准 

（一）企业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工艺技术装备水平等符合国家

环保和产业政策的规定。 

（二）管理职责明确，管理体系健全。 

（三）采用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及工艺装备，并在单位产品

原材料消耗、综合能耗、主要污染物产生量等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 

（四）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建立了循环发展体系，

并在工厂容积率、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水循环利用率、固废综合利用

率等方面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五）具有完善的环保设施并正常运行，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行

业领先水平，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到 100%。 

（六）产品满足国家对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 

第十一条  绿色产品认定基本标准 

（一）产品满足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的基本要求。 

（二）原材料使用、消耗等资源属性指标，能源使用、消耗等能

源属性指标，“三废”治理及排放等环境属性指标，有毒有害物质含量、

产品性能等产品属性指标都应满足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的评价

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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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十二条  认定申请 

凡符合申报条件的生产企业均可自愿申请，并按照要求报送申报

材料。申请企业可通过专业协会、地方行业协会或大型集团公司推荐

申报，也可直接向认定办公室自荐申报。 

第十三条 申报材料 

（一）绿色工厂申报材料包括： 

1、企业承诺书； 

2、基本信息表； 

3、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申请报告； 

4、支撑申报材料的有关证明材料。 

（二）绿色产品申报材料包括： 

1、企业承诺书； 

2、基本信息表； 

3、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自评价报告； 

4、支撑申报材料的有关证明材料。 

（三）上述申报材料要求提供原件一式三份及电子版。 

第十四条 组织评审 

（一）认定办公室负责受理各企业的申报材料并进行初审。 

（二）专家委员会对初审合格的材料进行专家评审。 

（三）认定办公室对初审结果、专家评审意见等进行综合审查或

进行必要的实地考察后，提出审核意见和建议认定的绿色工厂和绿色

产品名单上报石化联合会批准并进行公示。 

第十五条 认定及授牌 

石化联合会和环保协会对符合条件并通过公示的工厂和产品进行

认定，授予“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

称号。通过认定的绿色工厂、绿色产品名单将在石化联合会和环保协

会网站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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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六条  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的有效期为三年。在有效期内，

石化联合会和环保协会将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后监管，其评价结

论作为“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称

号有效性的判定依据。有效期过后，企业应重新进行申报和认定。 

第十七条  在有效期内的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若发现发生较大

及以上安全、职业伤害、环保事故以及环保违法行为等问题的，或第

三方评价机构评估后发现情况不属实、弄虚作假的，将暂停或撤销认

定并进行公告。自暂停或撤销之日起，原企业不得继续使用“石油和

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称号用于宣传。 

第十八条  石化联合会和环保协会在企业绿色工厂创建和绿色产

品评价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指导。 

第十九条对有效期内的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将优先推荐国家绿

色工厂和绿色产品的评价和认定。 

第二十条  申报企业所提供的资料应真实、有效，严禁弄虚作假。

对于采取不正当方法获取称号者，将予以撤销并通报批评，三年内不

再受理该企业的申请。 

第二十一条  绿色工厂和绿色产品的申请、评审及认定工作不收费。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石化联合会和环保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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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 

 

申 报 书 

 

申报单位：                          

 

所属行业：                      

 

推荐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 

20   年  月  日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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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承 诺 书 

 

 

 
我单位郑重承诺： 

本次申报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所提交的相关资料及附件均真实、

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监督抽查和核验。若有虚假，愿承担一切后果及

有关法律责任。 

 

 

 

企业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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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通讯地址  邮 编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有效期  

申报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箱  

申报单位 

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所属行业依据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填写。 

2、单位性质依据营业执照中的类型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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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申请报告 
 

一、单位简介  

（一）企业建设投产时间、经营范围，主要产品生产能力、产量及销

售情况等。 

（二）近三年资产财务状况：资产及负债情况，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净利润等。 

（三）在国际、国内同行业所处地位。 

二、绿色工厂创建和运行情况 

（一）管理职责 

1、企业负责绿色工厂建设的管理机构设置情况，制度建设、实施情况。 

2、企业绿色工厂建设中长期规划、年度目标和实施方案的设置和实施

情况。 

3、企业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二）管理体系 

企业建立、实施和运行相关管理体系的情况。 

（三）生产运行 

1、生产工艺和装备：阐述采用的清洁生产工艺和装备（包括原料替代），

改造或淘汰高耗能、高污染及落后工艺装备情况，说明改造或淘汰的实施

效果。 

2、资源能源消耗：阐述资源、能源的投入，计算单位产品资源、能源

消耗情况，分析说明消耗指标与相关标准或行业水平对比情况。 

3、资源高效利用：企业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情况，阐述废水、废气、

工业固体废物等综合利用情况，计算综合利用率，分析说明综合利用指标

与相关标准或行业水平对比情况。 

4、产品情况：主要产品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及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害

物质限制使用要求的情况，分析说明相关指标与相关标准或行业水平对比

情况。 

（四）环境排放 

1、废水、废气、固废（含危险废物）及噪声的主要来源、污染物种类

及产生量，计算单位产品“三废”及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分析说明相关指

标与相关标准或行业水平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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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废”治理设施、治理工艺及投资、运行情况，污染物达标排放

情况，分析说明排放指标与相关标准或行业水平对比情况。 

3、从近三个自然年度开始到申报日期为止，企业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

环保、职业伤害等事故情况（若有，请说明死亡人数、受伤人数、损失工

时数）。 

三、做法和亮点  

说明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创建工作中的典型做法和亮点。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企业未来三年在持续开展绿色工厂建设过程中拟开展的主要工作，改

造计划等。 

五、关键指标 

关键指标包括通用指标（见表1）和关键考核指标（见表2），所有申

报单位均需填报表1，按照所属行业填报表2。 

表 1：通用指标表 

序

号 
指标 单位 指标值 

与相关标准或

行业水平对比 

证明材料

索引 

1 ★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 t/t    

2 ★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 t/t    

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4 工厂容积率 /    

5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万元/hm
2

   

6 水循环利用率 %    

7 废水处理回用率 %    

8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9 ★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t/t    

10 ★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Nm
3
/t    

11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kg/t    

12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t/t     

13 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 mg/L    

14 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 mg/m
3
    

15 噪声排放值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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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行业关键考核指标表 

序

号 
行业 关键考核指标 单位 指标值

与相关标准或

行业水平对比 

证明材

料索引

1 
石油天然

气开采 

含油污泥资源化利用率 %    

钻井液循环率 %    

2 石油炼制 原料加工损失率 %    

3 硫酸 中低温余热利用率 %    

4 纯碱 单位产品氨耗 kg/t    

5 氮肥 

合成氨碳转化率 %     

尿素单位产品氨耗 kg/t    

6 磷肥 磷石膏综合利用率 %    

7 农药 

原药合成反应收率 %    

环境友好型制剂比例 %    

8 染料 废酸综合利用率 %    

9 涂料 产品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g/L    

10 钛白粉 废酸综合利用率 %    

11 氯碱 

低汞触媒使用率 %    

单位产品汞触媒消耗 kg/t    

备注： 

1、填报时需提供相关指标的计算说明，包括使用的标准、计算边界、排放因数、计算过程等。 

2、带“★”指标表中的单位产品，包括申报企业生产的所有主要产品品种。若申报单位包括多种产

品，需要分别单独列表。 

3、指标“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中的主要污染物，包括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

特征污染物等。 

4、各指标的统计期为上一个自然年度，如 2017 年申报，则统计期为 2016 年全年。 

5、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请参考附件。 

六、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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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排污许可证复印件 

3. 环评批复文件复印件 

4. 三同时验收文件复印件 

5. 管理评审记录及相关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6. 主要支撑性技术的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或专利证书 

7. 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或验收的证明材料 

8. 当地环保、职业健康部门的监测报告 

9. 危废转移联单、处理协议、处置单位资质证明文件等 

10. 已获得的国家、地方、行业节能环保相关奖励证书等 

11. 支撑申报文件的有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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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参考计算公式 
1、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按下式计算。  

i
uiM =

M

Q
 

式中： Mui——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  

Mi——统计期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某种主要原材料消耗总量；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  

2、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已发布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或能耗计量统计标准的，按照相关标准

进行计算。未发布相关标准的，参照《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08）

和《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GB/T 12723-2013）进行计算。 

3、容积率  

工厂容积率按下式计算。 
A A+

A
R = 总构筑物总建筑物

用地

  

式中： R——工厂容积率，无单位；  

A 总建筑物——工厂总建筑物建筑面积，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

规范》（GB/T 50353-2013）计算，单位为平方米（m 2）；  

A 总构筑物——工厂总构筑物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A 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4、单位用地面积产值  

单位用地面积产值按下式计算。  
N

n =
A用地

 

式中： n——单位用地面积产值，单位为万元/公顷（万元/hm 2）； 

N——工厂总产值，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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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hm 2）。  

5、废水处理回用率  

废水处理回用率参照《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导则》（GB/T 

32327-2015）计算。 

6、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参照《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评价导则》

（GB/T 32326-2015）计算。  
7、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生产单位合格产品的废水产生量，按照下式计算。 
W

w =
Q

 

式中： w——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W——统计期内，废水产生量；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  

8、单位产品废气产生量  

生产单位合格产品废气产生量按照下式计算。  

 i
ig =

G

Q
 

式中： gi——单位产品某种废气产生量；  

Gi——统计期内，某种废气产生量；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 

9、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按照下式计算。 

 i
is =

S

Q
  

式中： si——生产单位合格产品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Si——统计期内，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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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产品 

 

自评价报告 

 

 

产品名称：                          

 

申报企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环保协会 

20   年  月  日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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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承 诺 书 

 

 

 
我单位郑重承诺： 

本企业自愿申报绿色产品，并郑重声明：申报的绿色产品符合[填写绿

色设计评价技术规范名称]要求，所提供的所有申报材料及委托机构的证明

材料真实、有效，并对所生产的产品和声明的一致性负责，接受社会各方

监督，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企业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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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邮编  

注册机关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有效期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申报工作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二、申报产品信息表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品牌  产品专利  

产品功能描述  

主要技术参数  

近三年产品产销情况 

年份    

产品产量    

产品销售收入    

产品销售收入
占总收入比重 

   

产品利润额    

产品利润额占 
总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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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自评价结果 

按照绿色设计评价标准中的评价指标要求，对照基准值，逐项列表提

供各指标的实际值及相应的证明文件来源，并给出总体自评价结论。 

    四、产品亮点描述 

    从产品原料选择、有毒有害物质减量或替代、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包

装及运输、资源化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置等方面以及资源能源消耗、污染

物排放等方面简要概述绿色设计产品亮点，尽可能采取定性和定量描述相

结合方式。（限 1000 字） 

    五、相关证明材料 

1.企业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注册商标证明（授权书）、品牌授

权书； 

2.标准符合性证明材料（如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等）； 

3.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须按照绿色设计评价标准中产品生命周期评

价报告编制方法要求进行编制。 

 


